
汕交行许〔2025〕30 号

深圳万顺叫车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汕尾分公司：

经调查核实，你（单位）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，经本机关

批准取得的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》（许可证编号：粤

交运管许可汕尾字 441500990003），存在下列第（一）种情形：

（一）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；

（二）赋予公民特定资格的行政许可，该公民死亡或者丧

失行为能力的；

（三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；

（四）行政许可依法被撤销、撤回，或者行政许可证件依

法被吊销的；

（五）因不可抗力导致行政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。

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规定，本机关依法决定注销

你（单位）该许可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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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向汕尾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 6 个月内依法向

海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汕尾市交通运输局

2025 年 7 月 8 日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当事人，一份存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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